附件

中山市大气污染防治实施方案

（2014-2017年）责任分工表
	重点工作任务
	责任单位

	（一）深化工业源治理，推进脱硫脱硝工作

	1．深入推进重点工业行业污染综合治理
	市环境保护局、发展改革局、经济和信息化局、质量技术监督局、相关镇区

	2．全面推动工业锅炉污染整治
	市发展改革局、经济和信息化局、环境保护局、质量技术监督局、各镇区

	3．加快集中供热项目建设
	市发展改革局、经济和信息化局、环境保护局、质量技术监督局、各相关镇区

	（二）削减挥发性有机物，着力控制臭氧污染

	1．推进工业源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治理
	市环境保护局、相关镇区

	2．实施典型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治理
	市环境保护局、经济和信息化局、财政局、各镇区

	3．开展生活源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财政局、环境保护局、城管执法局、各镇区

	（三）发展绿色交通，减少移动机械设备污染排放

	1．加强城市交通管理
	市交通运输局、城建集团、各镇区

	2．提高新车环境保护准入门槛
	市公安局

	3．加强在用车辆污染防治
	市公安局、环境保护局

	4．加快“黄标车”淘汰
	市环境保护局、公安局、财政局、经济和信息化局、各镇区

	5．加快油品质量升级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6．加强船舶、港口及其他机械污染防治
	市交通运输局、中山海事局、海洋渔业局、环境保护局、相关镇区

	（四）强化面源整治，控制扬尘和有毒气体排放

	1．加强施工及道路扬尘污染治理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城管执法局、公安局、各镇区

	2．整治堆场扬尘污染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中山海事局、海洋渔业局、相关镇区

	3．严控有毒气体排放
	市环境保护局、城管执法局、各镇区

	（五）严格环境准入，控制大气污染物增量

	1．严格实施环评制度。
	市环境保护局、各镇区

	2．强化污染物总量控制，实行污染物削减替代
	市环境保护局、各镇区

	（六）优化产业布局，引导产业集聚发展

	1．调整产业发展格局，推进产业集聚发展
	市发展改革局、经济和信息化局、各镇区

	2．推动重污染企业环保搬迁和提升改造
	市发展改革局、经济和信息化局、各镇区

	（七）发展绿色经济，淘汰压缩污染产能

	1．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发展改革局、环境保护局、各镇区

	2．全面推行清洁生产
	市环境保护局、经济和信息化局、科技局、各镇区

	3．培育绿色环保产业
	市环境保护局、经济和信息化局、发展改革局，金融局、各镇区

	4．严控高污染行业新增产能
	市发展改革局、经济和信息化局、环境保护局、各镇区

	5．加快淘汰落后产能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发展改革局、环境保护局、各镇区

	6．压缩治理过剩产能
	市发展改革局、经济和信息化局、环境保护局、各镇区

	（八）调整能源结构，增加清洁能源供应

	1．实施煤炭消费总量控制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发展改革局、质量技术监督局、各镇区

	2．扩大天然气供应范围，推广使用其他清洁能源
	市发展改革局、住房城乡建设局、经济和信息化局、环境保护局、质量技术监督局、各镇区

	3．提升工业燃料品质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质量技术监督局

	4．强化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管理
	市环境保护局、质量技术监督局、经济和信息化局、各镇区

	（九）加大环境执法力度，提升环境保护监管效能

	1．加强监管能力建设
	市环境保护局、公安局、财政局、各镇区

	2．加大监督检查力度
	市委组织部、监察局、环境保护局、发展改革局、经济和信息化局、质量技术监督局、住房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各镇区

	3．从严整治环境违法行为
	市环境保护局、住房城乡建设局、经济和信息化局、公安局、工商局、城管执法局、中山银监分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山市中心支行、各镇区

	4．完善执法衔接机制
	市环境保护局、公安局、检察院、各镇区

	（十）健全协调和预警应急机制

	1．健全防控协调机制
	市环境保护局、气象局、各镇区

	2．健全监测预警体系
	市环境保护局、气象局

	3．健全应急处置机制
	市大气重污染应急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十一）完善环境经济政策

	1．完善资源环境价格体系
	市发展改革局、经济和信息化局、中山供电局、各镇区

	2．加大财税支持力度
	市财政局、国税局、地税局、环境保护局、各镇区

	3．创新环保金融政策
	市环境保护局、中山银监分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山市中心支行、发展改革局、各镇区

	（十二）完善全社会参与机制

	1．加强环境信息公开
	环境保护局、各镇区

	2．动员全民参与
	市委宣传部、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环境保护局、教育局、各镇区


备注：“责任单位”栏中排在首位的单位为牵头部门，其余为配合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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